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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建设高品质、人性化城市公共空间”。户外广告设施是商业经营者用来吸引消费者，促进商品交易的重要工具，也是城市容貌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城市的文化特色与城市美学，反映着城市街道的“烟火人气”。基于户外广告设施的二重属性，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功能定位，其设置管理工作核心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和谐有序城市容貌要求与亮丽夺目户外广告需求之间的关系，实现既有效繁荣市场促进消费，又提升城市容貌景观水平，展现城市活力的目标。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颁布实施，现有《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业规划》已不符合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工作的需要，亟待进行修订完善。同时，2021年5月27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于2021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进一步确定了户外广告设施依规划设置的管理制度，并将全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纳入城市规划体系，作为专项规划，确定有效期十年，为制定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管理提供了直接法律支撑。
为深入落实《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依据《条例》，我们组织对《北京市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设置专业规划》进行了修订，形成《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2021-2030）》（以下简称“专项规划”）。《专项规划》的主要目的在于根据城市功能定位和空间结构布局，明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禁止设置区域、限制设置区域、允许设置区域的划分标准和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要求，确定户外广告设施总量、类型以及设置密度、面积上限、亮度控制、设置期限等规划指标，为各级城市管理部门组织编制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提供基本遵循。
第一章 总则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部署，把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大力加强 “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为统领，落实《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及《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城市管理发展规划》等要求，通过合理规划布局户外广告设施，助力新时代首都发展，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促进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北京市行政辖区，总面积16410平方公里（见图集1）。
规划对象
本规划中户外广告设施是指利用建筑物、构筑物、户外场地、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地面部分和公共交通工具等载体设置的灯箱、霓虹灯、电子显示装置以及其他向城市道路、公路、铁路、广场等城市户外公共空间发布广告的设施。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0年。
规划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

《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201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2018年）

《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2021年）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21年）

《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2021年）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

《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 年-2035 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 年-2035 年）》、北京市各区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北京市商业服务业设施空间布局规划（2019年-2035年）》

《北京市商圈布局专项规划》

《北京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北京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与更新设计导则》

《北京市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分类指南》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 定》

《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DB11/T243-2014）

《城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DB11/T 388.1-2015）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

其它与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划原则
1.规划引领，街区统筹：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以城市总体规划为统领，建立健全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体系，在市级专项规划基础上，以街区为基本单元统筹布局户外广告设施，确保设施依法合规设置。

2.分区分类，协调融合：合理划分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区域与布局，分类别确定户外广告设施规划条件及要求，与所处区域功能要求相适应，与历史文化特色相融合，与环境景观风貌相协调。
3.总量控制，提升品质：平衡城市公共空间的景观价值、商业价值和管理需求，明确与之相匹配的户外广告设施总量及品质要求，优化提升首都城市市容环境景观精细化治理水平。

4.安全节能，鼓励创新：维护城市公共空间安全是规划设置各类户外广告设施的基本前提，户外广告设施不得危及人身安全，不得影响建（构）筑物安全和功能，不得妨碍交通和消防安全，同时提倡选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提升户外广告安全性、艺术性与创意性，适应行业发展变化与趋势。
规划定位
《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是北京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体系中的重要规划。在“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街区规划—设置方案”的工作体系中，本专项规划向上是落实《总体规划》的重要手段，向下是指导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和设施设置方案编制的重要依据。
规划布局

区域划分
根据城市区域功能定位，把握“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空间结构特性，结合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要求，综合考虑首都历史文化资源、景观风貌特色、生态环境保护、商业产业发展格局等，秉持让政务区域、居住区域、历史文化区域、生态区域“静”下来，让商业区域“动”起来的原则，划定全市商业户外广告设施禁止设置区域、限制设置区域和允许设置区域。
1.禁止设置区域：指保障中央政务环境、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维护生态和居住环境安全的重点区域；
2.允许设置区域：指突出商业功能、服务商业经济发展，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点区域；
3.限制设置区域：禁止设置区域及允许设置区域以外的其他区域。

	设置区域
	控制范围

	禁止
设置
区域
	1.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及故宫周边区域：东起南北河沿大街、正义路，西至府右街、北新华街；北起文津街、景山前街，南至前门东西大街。
2.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三环内路段）：东起国贸桥东端、西至新兴桥西端路段。
3.钓鱼台国宾馆周边：北起三里河路阜成路路口、南至钓鱼台国宾馆南侧院墙的沿街地区、东起三里河路阜成路路口、西至阜成路南一街路段南侧的沿街地区。
4.党政机关、外国使领馆区域。
5,湿地、风景名胜区的管理范围内。
6.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内。
7.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宗教活动场所用地红线范围内

8.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区域。

	限制
设置
区域
	一级
	9.长安街延长线(三环-五环路段)：国贸桥以东至远通桥、新兴桥以西至八角桥，道路红线南北两侧临街建筑之间及建筑可视界面。
10.传统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传统中轴线特定风貌管控区范围内。
11.二环路沿线：沿二环路道路红线两侧临街建筑之间及建筑可视界面。
12.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区和西城区两个行政区。
13.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东西毗邻通运路至通济路之间，南北毗邻北运河及运潮减河。
14.三山五园地区：东至地铁13号线，西至海淀区区界，北起西山山脊线和北五环，南至北四环和闵庄路。

15.生态涵养区：门头沟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以及昌平区和房山区的山区。

	
	二级
	16.长安街延长线（五环以外）：远通桥以东至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北运河、潮白河水系，八角桥以西至首钢地区、永定河水系、西山山脉，道路红线南北两侧临街建筑之间及建筑可视界面。
17.中轴线延长线：传统中轴线向北延伸至燕山山脉，向南延伸至北京新机场、永定河水系，道路红线南北两侧临街建筑之间及建筑可视界面。
18.城市门户：航空铁路枢纽用地控制范围、城市高快速路两侧沿线及服务区、收费站用地范围。
19.中心城区：主要包括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
20.北京城市副中心及外围控制区（不含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北京市城市副中心规划范围为原通州新城规划建设区，总面积约155平方公里，外围控制区即通州全区约906平方公里。
21.平原新城：顺义区、大兴区、亦庄、昌平区、房山区的新城及地区。

	允许
设置
区域
	一级
	22.区级重点商圈
23.文化、体育、商务会展等产业园区

	
	二级
	24.国际级、市级重点商圈


用地类型划分

本规划根据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用地分类，按照土地使用功能与商业的关联程度，划分四类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用地类型，确保设施设置符合土地使用功能定位。

表2-1 用地划分级别表
	管控级别
	用地类型

	一类用地
	园地、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及体育场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体育场地、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公交场站设施、其他公交场站。

	二类用地
	文化活动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工业研发用地、物流用地、铁路货运站、公路货运枢纽、社会停车场用地、广场用地、公园绿地（除公园绿地水面）。

	三类用地
	图书与展览用地、体育场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公路附属设施用地、机场用地、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中的站点及附属设施、城镇道路用地（道路红线内仅允许公交站亭和收费站设置）、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枢纽、港口客运码头。

	四类用地
	商业用地（除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公共交通枢纽。


不属于以上用地类型的，原则上不得规划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见附件六）

建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经相关部门同意后，可参照实际使用功能的用地类型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第三章 总量控制
总量控制指标
区域控制系数：体现不同商业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区域的系数。
表3-1区域控制系数表
	设置区域
	区域控制系数

	禁止设置区域
	0

	限制设置区域
	一级
	≤0.1

	
	二级
	≤0.2

	允许设置区域
	一级
	≤0.3

	
	二级
	≤0.5


用地控制系数：体现不同用地类型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控制系数。
表3-2 用地分类一览表
	用地类型
	用地控制系数

	一类用地
	≤0.1

	二类用地
	≤0.2

	三类用地
	≤0.4

	四类用地
	≤0.6


控制分区分类指标系数总览表，见附件四。

设施面积控制上限
经计算得出用地红线范围内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总面积上限值。
设置总面积上限
建筑临街立面24米以下垂直投影面积×区域控制系数×用地控制系数，具体示意见附件五。
建筑高度超过24米的，按24米高度的建筑立面投影面积计算；建筑高度低于24米的，按实际建筑立面投影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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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用电子显示装置类户外广告设施，户外广告设施的总面积上限值折减60%，即：
允许设置总面积=建筑临街立面24米以下垂直投影面积×区域控制系数×用地控制系数×60%折减系数。
单体户外广告设施面积上限应结合所在街区空间及建筑体量的尺度关系，在街区规划中进一步明确。
橱窗广告设施面积、集中式牌匾标识设施（店铺招牌集中展示区）面积、公益户外广告设施面积、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面积均纳入户外广告设施允许设置总面积。
建筑立面控制比例
单体建筑的户外广告设施总面积可以集中设置于同一立面，该建筑立面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面积不得超过该建筑立面垂直投影面积的30%，且其他立面的户外广告设施面积相应减少。

街区总量控制比例
在街区商业户外广告设施限制设置区域内，除四类控制用地以外，其他用地类型规划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建筑数量控制在街区建筑总量的30%以内。
第四章 总体区域控制
衔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市域空间结构，对首都功能核心区、中心城区、北京城市副中心、两轴地区、平原地区的新城和生态涵养区进行总体控制。
“一核”强调保护优先，塑造底蕴深厚的城市形象
首都功能核心区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核心承载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地区，是展示国家首都形象的重要窗口地区。
控制范围
包括东城区和西城区两个行政区，共32个街道。划分为古都风貌保护区、古都风貌协调区和现代风貌控制区三类风貌区，总用地面积约92.5平方公里。
控制原则
以提升中央政务环境、做好“四个服务”为目标，坚持保护优先原则，依托首都功能核心区古今包容共生的特色风貌和亲切宜人的街巷格局，集约利用存量空间，控制设施体量和形式，优化设施风貌和品质，串联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融合古都传统文化元素，精心打造与文化特色、空间尺度、街道景观相协调的户外广告设施，塑造底蕴深厚、精彩多元的区域形象，实现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的和谐共融。
控制细则
（1）区域内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及故宫周边区域、钓鱼台国宾馆周边、党政机关等禁止设置区域，严禁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2）区域内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产业园区、商圈等允许设置区域应遵守第五章“产业园区”及“重点商圈”要求。

（3）除以上区域外均属于限制一级设置区域，按照三类风貌区要求设置。

①古都风貌保护区：注重保护修缮、强化传统风貌，仅可在四类用地上规划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不宜设置落地式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宜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形式设置；设置高度宜控制在建筑二层及以下区域，营造清净、舒适的生活氛围。
②古都风貌协调区：加强与古都风貌保护区的衔接，可在三类及四类用地上规划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不宜设置落地式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宜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形式设置；设置高度宜控制在建筑高度18米以下区域，体现古今交融、和谐过渡的城市风貌。
③现代风貌控制区：呼应传统风貌基调，可在三类及四类用地上规划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不宜设置落地式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宜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的形式；设置高度宜控制在建筑高度18米及以下区域，形成对古都风貌的完整烘托。
（4）充分运用城市美学，结合区域环境整治、景观小品一体化设计，围绕城市门户、市区重点区域、居民社区、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区域，设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用来宣传首都形象、区域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可利用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发布公益户外广告内容。应将公益户外广告设施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整体环境，设置遵循附件三“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原则及设置要求”要求。
控制要求
	户外广告设置总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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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
区域
	一类用地
园地、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及体育场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体育场地、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公交场站设施、其他公交场站
	二类用地
文化活动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工业研发用地、物流用地、铁路货运站、公路货运枢纽、社会停车场用地、广场用地、公园绿地（除公园绿地水面）
	三类用地
图书与展览用地、体育场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公路附属设施用地、机场用地、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中的站点及附属设施、城镇道路用地（道路红线内仅允许公交站亭和收费站设置）、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枢纽、港口客运码头
	四类用地
商业用地（除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公共交通枢纽。

	古都风貌保护区
	0
	0
	0
	区域系数0.1

用地系数0.6

	古都风貌协调区
现代风貌控制区
	0
	0
	区域系数0.1

用地系数0.4
	区域系数0.1

用地系数0.6

	户外广告设施品质要求

	古都风貌保护区
	风格
	宜采用传统风格形式，展现古都韵味；

	
	色彩
	应与北京独特的“灰韵环绕”城市色彩氛围相协调，保护历史传承的皇城和周边传统建筑色彩风貌。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低彩度限制，色度值≤6，局部可点缀使用中彩度色彩；

	
	照明
	融入宁静历史氛围和生活环境，提升夜间景观环境品质。
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橱窗内透）；
平均亮度：居住区≤200cd/㎡，其他区≤300cd/㎡；
暖光为主：2200K-3300K；
禁止动态。

	古都风貌协调区
	风格
	宜采用传统风格形式，展现古都韵味；

	
	色彩
	应与北京城市独特的“灰韵环绕”色彩氛围相协调。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中、低彩度限制，色度值≤10；

	
	照明
	融入宁静历史氛围和生活环境，提升夜间景观环境品质；
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灯箱、橱窗内透等）；
平均亮度：居住区≤200cd/㎡，其他区≤300cd/㎡；
暖光为主：2200K-3300K；
禁止动态。

	现代风貌控制区
	风格
	宜采用现代中式风格，呼应传统、简约得体设置；

	
	色彩
	应注重与现代风貌及传统风貌相协调；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中、低彩度限制，色度值≤10；
四类用地局部可点缀使用高彩度色彩；

	
	照明
	融入宁静历史氛围和生活环境，提升夜间景观照明环境品质；
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灯箱、橱窗内透等）；

平均亮度：居住区≤200cd/㎡；其他区≤300cd/㎡；

中性光及暖光为主≤4200K；

禁止动态。


“一主”突出更新提质，展现融合创新的时代特征
中心城区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集中承载地区，是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关键地区，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主要地区。
控制范围
两轴为统领，围绕核心区，主要包括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
控制原则
以重点疏解非首都功能、治理“大城市病”为切入点，突出减量提质，统筹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结合西北部地区科技创新的服务环境、东北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国际化形象以及南部地区多元融合发展的战略定位，合理规划、统筹布局户外广告设施。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户外广告设施充分吸收首都传统元素，采用现代化的设计手法，通过新技术、新材料把控设施亮度、色彩等品质特征，与建筑统一形成鲜明特色、富有韵律的城市景观环境，带动公共空间品质提升，展现活力繁华的城市风貌、开放共享的首都特色和融合创新的时代特征。
控制细则
（1）区域内属于党政机关、外国使领馆区域，湿地、风景名胜区管理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内等禁止设置区域，严禁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2）区域内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产业园区、商圈等允许设置区域应遵守第五章“产业园区”及“重点商圈”要求。

（3）区域内的二环路沿线、三山五园地区、城市门户等重点风貌区按照本规划第五章要求设置。
（4）除以上区域外的其他区域属于限制二级设置区域；
①宜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等形式，与所在街区景观风貌及建筑载体风格相协调；
②设置高度宜控制在建筑高度24米以下区域，以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裙楼墙面为主，超高层建筑及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③建筑物后退用地红线距离满足5米以上，可设置小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四；
④电子显示装置类户外设施宜在四类用地上设置，且应满足相关交通安全、设置距离等要求，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四、附件五。
充分运用城市美学，结合区域环境整治、景观小品一体化设计，围绕城市门户、市区重点区域、居民社区、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区域，设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用来宣传首都形象、区域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可利用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发布公益户外广告内容。应将公益户外广告设施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整体环境，设置遵循附件三“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原则及设置要求”要求。

控制要求
	户外广告设施总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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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
区域
	一类用地
园地、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及体育场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体育场地、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公交场站设施、其他公交场站
	二类用地
文化活动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工业研发用地、物流用地、铁路货运站、公路货运枢纽、社会停车场用地、广场用地、公园绿地（除公园绿地水面）
	三类用地
图书与展览用地、体育场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公路附属设施用地、机场用地、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中的站点及附属设施、城镇道路用地（道路红线内仅允许公交站亭和收费站设置）、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枢纽、港口客运码头
	四类用地
商业用地（除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公共交通枢纽。

	限制设置
二级区域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1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2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4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6

	户外广告设施品质要求

	风格
	宜采用传统风格、现代中式风格、现代简洁风格，融于中心城区多元化的建筑风格及城市基调；

	色彩
	与新时代北京有序、统一、多样的城市色彩相融合协调。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低、中艳度限制≤10；

四类用地可局部使用对比色配色、点缀高彩度色彩；

	照明
	融入北京夜间景观照明格局，形成整体效果的同时，点缀装饰近人空间照明，突出底商橱窗的温馨吸引力。
间接照明（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灯箱、橱窗内透等）；
平均亮度：居住区/医院/科教区≤200cd/㎡、一般公共区≤300cd/㎡、商业区≤600cd/㎡；

以暖光及中性光为主≤4200k；

四类用地允许局部动态（比例不宜超过1/3），局部彩光。


“一副”坚持质量优先，营造多元共融的公共空间
北京城市副中心为北京新两翼中的一翼。应当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精神，以最先进的理念、最高的标准、最好的质量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着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控制范围
范围包括北京城市副中心及外围控制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即为原通州新城规划建设区，总用地面积约155平方公里；外围控制区覆盖通州全区约906平方公里。
控制原则
落实减量发展，坚持质量优先，围绕“一带、一轴、多组团”的城市空间结构，聚焦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三大主导功能，统筹考虑区域城市肌理、建筑轮廓，采取多元化的户外广告设施形式，塑造比例均衡、尺度宜人的设施体量，营造融于自然、简洁大方、清新明亮、端庄大气的设施，促进形成与水城共融、蓝绿交织、文化传承的城市户外公共空间。
控制细则
（1）区域内的党政机关、湿地管理范围、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历史建筑保护范围等禁止设置区域，严禁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2）区域内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产业园区、商圈等允许设置区域应遵守第五章“产业园区”及“重点商圈”要求。

（3）外围控制区遵循本规划第四章“平原新城“控制要求设置。
（4）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属于限制一级设置区域
①可在三类、四类用地规划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②宜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等形式，与所在街区景观风貌及建筑载体风格相协调；
③设置高度宜控制在建筑高度24米以下区域，以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裙楼墙面为主，超高层建筑及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④不宜规划设置大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建筑物后退用地红线距离满足5米以上，可设置小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三。
⑤电子显示装置类户外设施宜在四类用地上设置，且应满足相关交通安全、设置距离等要求，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四、附件五。
（5）除以上区域外均属于限制二级设置区域，
①在一、二、三、四类用地均可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②宜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等形式，与所在街区景观风貌及建筑载体风格相协调；
③设置高度宜控制在建筑高度24米以下区域，以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裙楼墙面为主，超高层建筑及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④建筑物后退用地红线距离满足5米以上的三类、四类用地可设置中型和小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适当运用场景化、艺术化的广告展示方式，不得占用盲道且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使用，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四；
⑤可在三类、四类用地设置电子显示装置类户外设施，应满足相关交通安全、设置距离等要求，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四、附件五。
充分运用城市美学，结合区域环境整治、景观小品一体化设计，围绕城市门户、市区重点区域、居民社区、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区域，设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用来宣传首都形象、区域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可利用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发布公益户外广告内容。应将公益户外广告设施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整体环境，设置遵循附件三“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原则及设置要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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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要求
	户外广告设施总量要求

	      用地
区域
	一类用地
园地、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及体育场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体育场地、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公交场站设施、其他公交场站
	二类用地
文化活动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工业研发用地、物流用地、铁路货运站、公路货运枢纽、社会停车场用地、广场用地、公园绿地（除公园绿地水面）
	三类用地
图书与展览用地、体育场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公路附属设施用地、机场用地、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中的站点及附属设施、城镇道路用地（道路红线内仅允许公交站亭和收费站设置）、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枢纽、港口客运码头
	四类用地
商业用地（除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公共交通枢纽。

	限制设置
一级区域
	0
	0
	区域系数≤0.1

用地系数≤0.4
	区域系数≤0.1

用地系数≤0.6

	限制设置
二级区域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1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2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4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6

	户外广告设施品质要求

	行政办公区
	风格
	处理好传统元素的继承与发展，宜采用“新中式”风格，与建筑风、街区风貌协调融合； 

	
	色彩
	与“水彩清韵、朴雅相融”的整体城市色彩基调相呼应，整体和谐统一；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中、低彩度限制，色度值≤10；
四类用地可采用类似色配色、局部点缀高彩度色彩；

	
	照明
	与壮丽有序的行政办公区夜景氛围相融合；
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橱窗内透）
平均亮度：居住区≤200cd/㎡，其他区≤300cd/㎡；
中性光为主：3300K-4200K
禁止动态

	其他
区域
	风格
	宜采用“新中式”的设施风格

	
	色彩
	与“水彩清韵、朴雅相融”的整体城市色彩基调相呼应。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中、低彩度限制，色度值≤10；
四类用地可采用对比色配色、局部点缀高彩度色彩；

	
	照明
	整体考虑副中心夜景形象，把控与建筑、区域环境亮度关系，点缀装饰近人空间商业照明，突出底商橱窗的温馨吸引力。
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灯箱、橱窗内透等）；
平均亮度：居住区/医院/科教区≤200cd/㎡、一般公共区≤300cd/㎡、商业区≤600cd/㎡；

中性光、暖光为主≤4200K；
四类用地允许局部动态（1/3）及彩光；


“两轴”立足首都功能，提升国际交往的形象气质
长安街及其延长线
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以国家行政、军事管理、文化、国际交往功能为主，体现庄严、沉稳、厚重、大气的形象气质。
1.控制范围： 

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的长度范围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东西向延伸，向西延伸至首钢地区、永定河水系、西山山脉，向东延伸至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北运河、潮白河水系；宽度范围为南北两侧临街建筑物外立面之间，包括主路、辅路、便道、沿线南北两侧各路口延伸至第一个断口。
2.控制原则
突出以国家行政、军事管理、文化国际交往功能为主的区域定位，以营造安全、整洁、有序的政务环境为核心，以优化长安街沿线公共空间环境品质和景观为重点，严格控制户外广告设施总量、形式及高度，提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品质，塑造形象简洁、秩序明朗的城市公共空间，维护庄严、沉稳、厚重、大气的首都气质。
3.控制细则
（1）长安街（三环以内路段）属于禁止设置区域，禁止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2）区域内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产业园区、商圈等允许设置区域应遵守第五章“产业园区”及“重点商圈”要求。
（3）长安街延长线（三环-五环段）属于限制一级设置区域，
①仅可在四类用地且商业经营面积≥5万㎡的建筑上规划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②宜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等形式；不宜规划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及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③设置高度控制在建筑立面24米以下区域，以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裙楼墙面为主，超高层建筑及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4）长安街延长线（五环以外路段）属于限制二级设置区域，
①可在三类、四类用地规划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②宜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等形式；不宜规划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及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③设置高度控制在建筑立面24米以下区域，以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裙楼墙面为主，超高层建筑及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6）充分运用城市美学，结合区域环境整治、景观小品一体化设计，围绕城市门户、市区重点区域、居民社区、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区域，设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用来宣传首都形象、区域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可利用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发布公益户外广告内容。应将公益户外广告设施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整体环境，设置遵循附件三“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原则及设置要求”要求。
4.控制要求：
	户外广告设置总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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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
区域
	一类用地
园地、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及体育场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体育场地、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公交场站设施、其他公交场站
	二类用地
文化活动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工业研发用地、物流用地、铁路货运站、公路货运枢纽、社会停车场用地、广场用地、公园绿地（除公园绿地水面）
	三类用地
图书与展览用地、体育场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公路附属设施用地、机场用地、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中的站点及附属设施、城镇道路用地（道路红线内仅允许公交站亭和收费站设置）、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枢纽、港口客运码头
	四类用地
商业用地（除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公共交通枢纽。

	禁止设置区域
三环以内
	禁止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限制设置一级
三环至五环段
	0
	0
	0
	区域系数≤0.1

用地系数≤0.6
（商业经营面积≥5万㎡的商业建筑上）

	限制设置二级
五环以外路段
	0
	0
	区域系数≤0.4

用地系数≤0.4
	区域系数≤0.4

用地系数≤0.6

	户外广告设施品质要求

	三环至五环路段
	风格
	宜采用传统风格、现代中式风格，融于建筑风貌，

	
	色彩
	与长安街沿线暖红黄、蓝灰色、浅灰色的建筑色彩相融合；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中、低彩度限制，色度值≤10；

	
	照明
	遵循“两轴、一环“景观照明格局要求，与所在建筑景观亮化统一设计，形成有序的夜间观景界面；
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灯箱、橱窗内透等）

平均亮度：居住区/医院/科教区≤200cd/㎡、一般公共区≤300cd/㎡、商业区≤600cd/㎡；

中性光及暖光为主≤4200K；

禁止动态

	五环以外路段
	风格
	宜采用现代中式风格、现代风格

	
	色彩
	与长安街沿线的建筑色彩相融合；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中、低彩度限制，色度值≤10；
四类用地可采用类似色配色、局部点缀高彩度色彩；

	
	照明
	遵循“两轴、一环“景观照明格局要求，与所在建筑景观亮化统一设计，形成有序的夜间观景界面；
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灯箱、橱窗内透等）

平均亮度居住区/医院/科教区≤200cd/㎡、一般公共区≤300cd/㎡、商业区≤600cd/㎡；

中性光及暖光为主≤4200K；四类用地可采用局部彩光；

禁止动态


中轴线及其延长线
中轴线及其延长线以文化功能为主，是体现大国首都文化自信的代表地区。既要延续历史文脉，展示传统文化精髓，又要做好有机更新，体现现代文明魅力。 
1.控制范围
中轴线及其延长线的范围为传统中轴线及其南北向延伸，传统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约7.8公里，向北延伸至燕山山脉，向南延伸至北京新机场、永定河水系，总长约88公里。两侧临街建筑。
2.控制原则
融合传统中轴线严谨对称的空间秩序、北延长线生态活力的城市面貌以及南延长线对外交往的门户形象，通过控制户外广告设施的尺度、色彩、风貌，接续沿线城市街道景观视廊，分段强化轴线秩序，塑造彰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融、历史文脉与时代风尚辉映的设施品质，形成中轴线独有的空间格局，展示壮美的古都风韵精华、彰显共融的时代风貌精神。

3.控制细则
（1）中轴线及其延长线范围内的党政机关、湿地管理范围、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历史建筑保护范围等禁止设置区域，严禁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2）中轴线南、北延长线范围内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产业园区、商圈等允许设置区域应遵守第五章“产业园区”“商业商圈”要求。

（3）传统中轴线特定风貌管控区范围内的前门、天桥、南锣鼓巷等限制一级设置区域：
①仅可在四类用地上规划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②宜采用附着式平行广告、橱窗内透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等形式，设施体量应与建筑体量相协调；不宜规划设置电子显示装置户外广告及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③设置高度宜控制在18米以下区域；
（4）中轴线南、北延长线属于限制二级设置区域：
①一、二、三、四类用地，均可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②宜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等形式；奥林匹克中心区范围内不宜规划设置电子显示装置户外广告及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③设置高度宜控制在建筑24米以下区域，以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裙楼墙面为主，高层建筑及超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5）充分运用城市美学，结合区域环境整治、景观小品一体化设计，围绕城市门户、市区重点区域、居民社区、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区域，设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用来宣传首都形象、区域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可利用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发布公益户外广告内容。应将公益户外广告设施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整体环境，设置遵循附件三“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原则及设置要求”要求。
4.控制要求
	户外广告设置总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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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
区域
	一类用地
园地、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及体育场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体育场地、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公交场站设施、其他公交场站
	二类用地
文化活动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工业研发用地、物流用地、铁路货运站、公路货运枢纽、社会停车场用地、广场用地、公园绿地（除公园绿地水面）
	三类用地
图书与展览用地、体育场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公路附属设施用地、机场用地、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中的站点及附属设施、城镇道路用地（道路红线内仅允许公交站亭和收费站设置）、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枢纽、港口客运码头
	四类用地
商业用地（除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公共交通枢纽。

	限制设置一级
传统中轴线
	区域系数≤0.1

用地系数≤0.1
	区域系数≤0.1

用地系数≤0.2
	区域系数≤0.1

用地系数≤0.4
	区域系数≤0.1

用地系数≤0.6

	限制设置二级
中轴线延长线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1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2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4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6

	户外广告设施品质要求

	传统中轴线
	风格
	宜采用传统元素，以“中而古、中而新”的方式，展现传统中轴线历史文化价值。

	
	色彩
	应保护传承传统中轴色彩形象，与完整的建筑色彩规制相融合；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中、低彩度限制，色度值≤10；

	
	照明
	遵循“两轴、一环“景观照明格局要求，与所在建筑景观亮化统一设计，彰显中轴国之正中的夜间观景界面； 

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灯箱、橱窗内透等）；

平均亮度：居住区/医院/科教区≤200cd/㎡、一般公共区≤300cd/㎡、商业区≤600cd/㎡；

暖光为主：2200K-3300K；

禁止动态。

	中轴线延长线
	风格
	宜采用现代简约风格及现代中式风格，与国际现代、生态活力的景观氛围相协调；

	
	色彩
	依托南北延长线重点区域功能，与活力现代的多彩基底相融合；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中、低彩度限制，色度值≤10；
四类用地可采用类似色配色、局部点缀高彩度色彩；

	
	照明
	遵循“两轴、一环“景观照明格局要求，与所在建筑景观亮化统一设计，烘托中轴延长线夜间六境之广汇祥和的照明意境；
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灯箱、橱窗内透等）；

平均亮度：居住区/医院/科教区≤200cd/㎡、一般公共区≤300cd/㎡、商业区≤600cd/㎡；

中性光及暖光为主≤4200K；

四类用地局部动态（比例不宜超过1/3），允许局部彩光。


“多点”秉持集约高效，优化城野交融的风貌格局
平原新城是首都面向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门户，也是承接中心城区适宜功能、服务保障首都功能的重点地区。
控制范围
包括顺义、大兴、亦庄、昌平、房山的新城及地区。
控制原则
围绕首都功能，以激发空间活力、改善环境品质、提升城市魅力为目标，坚持集约高效发展理念，遵循协调有序、丰富多元的原则，基于平原新城聚集的组团式空间形态，结合街道两侧环境景观建设，系统规划、精心设计户外广告设施，以清新灵动、温润宜居的色彩表情，塑造符合平原环境特征的户外广告设施风貌和品质，全面美化城市生活与生产空间，打造水、林、田、城和谐共生的空间意象，形成从城市建设密集区到自然山水环境之间的绿色过度，展现平原新城和谐统一、城野交融的风貌格局。
控制细则
（1）区域内的党政机关、湿地、风景名胜区的管理范围、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历史建筑保护范围等禁止设置区域，严禁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2）区域内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产业园区、商圈等允许设置区域应遵守第五章“产业园区”及“重点商圈”要求。
（3）除以上区域外均属于限制二级设置区域，
①一、二、三、四类用地均可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②宜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等形式，复合化利用空间，通过立体化、创新化的引导，提升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化新城形象；
③设置高度宜控制在建筑24米以下区域。以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裙楼墙面为主，超高层建筑及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④建筑物后退用地红线距离满足5米以上的四类用地，可设置小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结合景观艺术造型进行整体设计，不得占用盲道且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使用，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四；
⑤电子显示装置类户外设施宜在四类用地上设置，且应满足相关交通安全、设置距离等要求，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四、附件五。
充分运用城市美学，结合区域环境整治、景观小品一体化设计，围绕城市门户、市区重点区域、居民社区、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区域，设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用来宣传首都形象、区域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可利用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发布公益户外广告内容。应将公益户外广告设施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整体环境，设置遵循附件三“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原则及设置要求”要求。

控制要求
	户外广告设施总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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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
区域
	一类用地
园地、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及体育场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体育场地、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公交场站设施、其他公交场站
	二类用地
文化活动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工业研发用地、物流用地、铁路货运站、公路货运枢纽、社会停车场用地、广场用地、公园绿地（除公园绿地水面）
	三类用地
图书与展览用地、体育场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公路附属设施用地、机场用地、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中的站点及附属设施、城镇道路用地（道路红线内仅允许公交站亭和收费站设置）、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枢纽、港口客运码头
	四类用地
商业用地（除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公共交通枢纽。

	限制设置

二级区域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1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2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4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6

	户外广告设施品质要求

	风格
	宜采用传统风格、现代中式风格、现代简约风格等

	色彩
	在清新灵动，温润宜居的色彩基底上，凸显新城多元活力城市氛围；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四类用地可采用类似色配色、局部点缀高彩度色彩；

	照明
	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灯箱、橱窗内透等）；

平均亮度：居住区/医院/科教区≤200cd/㎡、一般公共区≤300cd/㎡、商业区≤600cd/㎡；

暖光为主：2200K-3300K；

禁止动态，局部动态；

四类用地局部动态（比例不宜超过1/3），允许局部彩光。


“一区”注重绿色发展，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示范区
生态涵养区是首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也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敏感区域，应将保障首都生态安全作为主要任务，坚持绿色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发展示范区、展现北京历史文化和美丽自然山水的典范区。
控制范围
包括门头沟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以及昌平区和房山区的山区。
控制原则
以生态保育为前提，秉持低影响开发理念，严格管控户外广告设施布局与设置高度，注重保护重要观山视廊与看水通道，处理好设施与山脊线、建筑轮廓线、滨水岸线的关系，减少设置大体量设施，色彩选择舒缓和谐的过度方式，避免出现大面积彩度颜色。户外广告设施做到与自然山水不突兀、不冲突、和谐共生，增强设施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度，营造尺度得体、亲切宜人、景致丰富的街道空间，体现含蓄低调、节制得体的生态涵养区风貌，优化生态安全格局，进而构建文化底蕴深厚、山水风貌协调、宜居宜业宜游的绿色发展示范区。
控制细则
（1）区域内的党政机关、湿地、风景名胜区的管理范围、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历史建筑保护范围等禁止设置区域，严禁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2）区域内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产业园区、商圈等允许设置区域应遵守第五章“产业园区”及“重点商圈”要求。
（3）除以上区域外属于限制一级设置区域；
①可在四类用地规划设置商业广告设施；
②宜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等形式，与所在街区景观风貌及建筑载体风格相协调；
③设置高度宜控制在建筑高度18米以下区域；
④建筑物后退用地红线距离满足5米以上的四类用地可设置小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结合景观艺术造型进行整体设计，不得占用盲道且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使用，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四；
⑤电子显示装置类户外设施宜设置在四类用地，且应满足相关交通安全、设置距离等要求，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四、附件五。
充分运用城市美学，结合区域环境整治、景观小品一体化设计，围绕城市门户、市区重点区域、居民社区、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区域，设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用来宣传首都形象、区域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可利用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发布公益户外广告内容。应将公益户外广告设施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整体环境，设置遵循附件三“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原则及设置要求”要求。
控制要求
	户外广告设置总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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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
区域
	一类用地
园地、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及体育场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体育场地、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公交场站设施、其他公交场站
	二类用地
文化活动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工业研发用地、物流用地、铁路货运站、公路货运枢纽、社会停车场用地、广场用地、公园绿地（除公园绿地水面）
	三类用地
图书与展览用地、体育场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公路附属设施用地、机场用地、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中的站点及附属设施、城镇道路用地（道路红线内仅允许公交站亭和收费站设置）、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枢纽、港口客运码头
	四类用地
商业用地（除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公共交通枢纽。

	限制设置

一级区域
	0
	0
	0
	区域系数0.1

用地系数0.6

	户外广告设施品质要求

	风格
	宜以自然风格为主，景观艺术化设置；

	色彩
	宜与自然山水色彩及城市空间环境色彩和谐共生；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中、低彩度限制，色度值≤10；

	照明
	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灯箱、橱窗内透等）；
平均亮度：居住区/科教区≤200cd/㎡、其他区≤300cd/㎡；

暖光及中性光≤4200K，四类用地可局部彩光；
禁止动态。


第五章 重点风貌区控制
二环路沿线
落实城市战略定位，延续古都历史格局，保障首都功能，强化“两轴、一城、一环”的城市空间结构，展现北京历史人文景观和现代化首都风貌。
区域范围
二环路沿线范围为沿二环路道路红线两侧临街建筑之间及建筑可视界面。
控制原则
以提升沿线区域形象为目标，遵循二环路文化景观空间布局要求，严格控制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位置、色彩及夜间亮度，二环路内侧结合历史人文元素，设置具有文化内涵的户外广告设施，强化老城整体风貌；二环路外侧按照与古都风貌协调呼应的要求，结合各区域特色，优化提升品质，形成干净素雅、简洁大气的城市风貌形象。

控制细则
（1）二环路沿线属于本市党政机关、湿地、风景名胜区的管理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内等禁止设置区域，严禁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2）二环路沿线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产业园区、商圈等允许设置区域应遵守第五章“产业园区”及“重点商圈”要求。
（3）二环路沿线与两轴相交区域，遵循两轴区域控制要求；
（4）二环路沿线属城市门户区域的，遵循城市门户区域控制要求；
（5）除以上区域外属于限制一级设置
① 可在四类用地且商业经营面积≥2万㎡的商业建筑上规划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② 不宜规划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及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宜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等形式，少而精设置。

③ 设置高度宜控制在建筑24米以下区域。以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裙楼墙面为主，高层建筑及超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6）充分运用城市美学，结合区域环境整治、景观小品一体化设计，围绕城市门户、市区重点区域、居民社区、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区域，设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用来宣传首都形象、区域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可利用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发布公益户外广告内容。应将公益户外广告设施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整体环境，设置遵循附件三“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原则及设置要求”要求。
控制要求
	户外广告设置总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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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
区域
	一类用地
园地、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及体育场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体育场地、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公交场站设施、其他公交场站
	二类用地
文化活动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工业研发用地、物流用地、铁路货运站、公路货运枢纽、社会停车场用地、广场用地、公园绿地（除公园绿地水面）
	三类用地
图书与展览用地、体育场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公路附属设施用地、机场用地、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中的站点及附属设施、城镇道路用地（道路红线内仅允许公交站亭和收费站设置）、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枢纽、港口客运码头
	四类用地
商业用地（除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公共交通枢纽。

	限制设置
一级区域
	0
	0
	0
	区域系数0.1

用地系数0.6

（商业经营面积≥2万㎡的商业建筑）

	户外广告设施品质要求

	风格
	宜采用传统风格、现代中式风格，与环线两侧历史人文景观和现代首都风貌相融合呼应；

	色彩
	环线两侧的古都风貌区和风貌控制区城市色彩环境和谐过渡；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中、低彩度限制，色度值≤10；

	照明
	遵循“两轴、一环“景观照明格局要求，与所在建筑景观亮化统一设计，形成有序的夜间观景界面；
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灯箱、橱窗内透等）；
平均亮度：≤300cd/㎡；
暖光及中性光≤4200K，四类用地可局部彩光；
禁止动态。


三环路沿线
落实城市战略定位，延续古都历史格局，展现具有创新精神的时代特征和首都特色。 

区域范围
三环路沿线范围为沿三环路道路红线两侧临街建筑之间及建筑可视界面。
控制原则
以加强环形快速路两侧城市空间景观交融、展现有序生动的城市空间面貌为目标，严格控制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位置、色彩及夜间亮度，结合各区域特色，优化提升品质，形成干净素雅、简洁大气的城市风貌形象。

控制细则
（1）三环路沿线属于本市党政机关、湿地、风景名胜区的管理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内等禁止设置区域，严禁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2）三环路沿线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产业园区、商圈等允许设置区域应遵守第五章“产业园区”及“重点商圈”要求。
（3）三环路沿线与两轴相交区域，遵循两轴区域控制要求；
（4）三环路沿线属城市门户区域的，遵循城市门户区域控制要求；
（5）除以上区域外属于限制二级设置：

① 可在三类用地、四类用地上规划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②宜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等形式，与所在街区景观风貌及建筑载体风格相协调；
③设置高度宜控制在建筑高度24米以下区域，以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裙楼墙面为主，超高层建筑及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④建筑物后退用地红线距离满足5米以上，可设置小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四；
⑤电子显示装置类户外设施宜在四类用地上设置，且应满足相关交通安全、设置距离等要求，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四、附件五。
充分运用城市美学，结合区域环境整治、景观小品一体化设计，围绕城市门户、市区重点区域、居民社区、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区域，设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用来宣传首都形象、区域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可利用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发布公益户外广告内容。应将公益户外广告设施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整体环境，设置遵循附件三“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原则及设置要求”要求。
控制要求
	户外广告设置总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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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
区域
	一类用地
园地、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及体育场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体育场地、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公交场站设施、其他公交场站
	二类用地
文化活动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工业研发用地、物流用地、铁路货运站、公路货运枢纽、社会停车场用地、广场用地、公园绿地（除公园绿地水面）
	三类用地
图书与展览用地、体育场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公路附属设施用地、机场用地、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中的站点及附属设施、城镇道路用地（道路红线内仅允许公交站亭和收费站设置）、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枢纽、港口客运码头
	四类用地
商业用地（除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公共交通枢纽。

	限制设置
二级区域
	0
	0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4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6

	户外广告设施品质要求

	风格
	宜采用现代中式风格、现代风格等形式，与两侧首都风貌相融合；

	色彩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中、低彩度限制，色度值≤10；

	照明
	与所在建筑景观亮化统一设计，形成有序的夜间观景界面；
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灯箱、橱窗内透等）；
平均亮度：≤300cd/㎡；
暖光及中性光≤4200K，四类用地可局部彩光；
禁止动态。


三山五园地区
三山五园地区与老城紧密联系、共同发展，构成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双核”，拥有类型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承载着重要的政治、文化、对外交往等城市功能，在首都“四个中心”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区域范围
东至地铁13号线，西至海淀区区界，北起西山山脊线和北五环，南至北四环和闵庄路，总面积约68.5平方公里。
控制原则
户外广告设施应重点突出传统历史文化与新兴文化交融的区域特色，依托优异的本底资源，以保护优先、兼顾丰富多样、相互协调为原则，严格把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位置与色彩，与传统历史资源、山水田园自然风貌相融合，重要展示节点可通过景观化、场景化、互动性等广告展示形式，增强地区历史文化魅力体验，打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交辉映、生态环境与国家形象相得益彰的国家历史文化传承典范地区。

控制细则
（1）区域内湿地、风景名胜区的管理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内等禁止设置区域，严禁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2）区域内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产业园区、商圈等允许设置区域应遵守第五章“产业园区”及“重点商圈”要求。

（3）除以上区域以外均属于限制设置一级控制区域：
①可在三、四类用地设置商业广告设施；

②宜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等形式；

③设置高度宜控制在建筑高度18米以下区域，以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裙楼墙面为主，高层建筑及超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④电子显示装置类户外广告设施可设置在四类用地，适当运用创新技术，增强近人空间互动游憩体验；
⑤建筑物后退用地红线距离满足5米以上的四类用地可设置小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结合景观艺术造型进行整体设计，突显艺术性、景观性和公益性，不得占用盲道且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使用，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四；
充分运用城市美学，结合区域环境整治、景观小品一体化设计，围绕城市门户、市区重点区域、居民社区、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区域，设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用来宣传首都形象、区域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可利用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发布公益户外广告内容。应将公益户外广告设施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整体环境，设置遵循附件三“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原则及设置要求”要求。

控制要求
	户外广告设置总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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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
区域
	一类用地
园地、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及体育场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体育场地、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公交场站设施、其他公交场站
	二类用地
文化活动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工业研发用地、物流用地、铁路货运站、公路货运枢纽、社会停车场用地、广场用地、公园绿地（除公园绿地水面）
	三类用地
图书与展览用地、体育场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公路附属设施用地、机场用地、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中的站点及附属设施、城镇道路用地（道路红线内仅允许公交站亭和收费站设置）、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枢纽、港口客运码头
	四类用地
商业用地（除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公共交通枢纽。

	限制设置
一级区域
	0
	0
	区域系数0.1

用地系数0.4
	区域系数0.1

用地系数0.6

	户外广告设施品质要求

	北部文化带与
中部历史文化旅游区
	风格
	宜采用传统风格，加强区域内历史文化特色展现与体验

	
	色彩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中、低彩度限制，色度值≤10；

	
	照明
	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橱窗内透等）；
平均亮度：居住区/医院/科教区≤200cd/㎡、其他≤300cd/㎡；

暖光为主：2200K-3300K；

禁止动态。

	南部文化带及西部生态休闲游憩区
	风格
	宜采用自然风格、现代中式风格等，强化山水田园风光体验；

	
	色彩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中低彩度限制，色度值≤10；

	
	照明
	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橱窗内透等）；

平均亮度 居住区/医院/科教区≤200cd/㎡、其他≤300cd/㎡；
暖光及中性光≤4200K；

禁止动态。

	东部教育科研文化片区
	风格
	宜采用新中式风格、现代风格

	
	色彩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中低彩度限制，色度值≤10；
四类用地允许局部点缀对比色配色；

	
	照明
	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灯箱、橱窗内透等）；

平均亮度：居住区/医院/科教区≤200cd/㎡、一般公共区≤300cd/㎡、商业区≤600cd/㎡；
暖光及中性光≤4200K， 四类用地可局部彩光；

禁止动态。


城市门户区域
城市门户区是对外展示首都国际交往门户形象的主要窗口。
控制范围
主要包括航空、铁路枢纽用地控制范围、城市高快速路两侧沿线及服务区、收费站用地范围。
控制原则
保障航空安全与交通安全，不得采用与站场标识、交通导视色彩近似的色彩搭配及对比强烈的色彩；夜间不得使用强光、闪烁等影响交通安全的户外广告设施；亮度不得超过机场、交通枢纽出入口亮度，不得与交通信号灯冲突。
以国际化标准，严格要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位置、大小、密度与色彩、照明等，展示设计精美、工艺精湛的户外广告设施，构建人与自然环境和谐、视觉秩序良好、环境优美、服务品质优良的首都国际交往门户形象。
控制细则
（1）区域内的禁止设置区域，严禁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2）区域内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产业园区、商圈等允许设置区域应遵守第五章“产业园区”“重点商圈”要求。
（3）除以上区域外的属于限制二级设置区域：

①可在一、二、三、四类用地均可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②宜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等形式，与所在街区景观风貌及建筑载体风格相协调；
③设置高度宜控制在建筑高度24米以下区域，以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裙楼墙面为主，超高层建筑及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④不宜规划设置大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建筑物后退用地红线距离满足5米以上，可设置中、小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不得占用盲道且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使用，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四；
⑤电子显示装置类户外设施设置应满足相关交通安全、设置距离等要求，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四、附件五。
充分运用城市美学，结合区域环境整治、景观小品一体化设计，围绕城市门户、市区重点区域、居民社区、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区域，设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用来宣传首都形象、区域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可利用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发布公益户外广告内容。应将公益户外广告设施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整体环境，设置遵循附件三“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原则及设置要求”要求。

、

控制要求
	户外广告设施总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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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
区域
	一类用地
园地、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及体育场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体育场地、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公交场站设施、其他公交场站
	二类用地
文化活动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工业研发用地、物流用地、铁路货运站、公路货运枢纽、社会停车场用地、广场用地、公园绿地（除公园绿地水面）
	三类用地
图书与展览用地、体育场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公路附属设施用地、机场用地、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中的站点及附属设施、城镇道路用地（道路红线内仅允许公交站亭和收费站设置）、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枢纽、港口客运码头
	四类用地
商业用地（除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公共交通枢纽。

	限制设置
二级区域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1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2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4
	区域系数≤0.2

用地系数≤0.6

	户外广告设施品质要求

	风格
	宜采用新中式风格、现代简约风格、自然风格等

	色彩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中、低彩度限制，色度值≤10；
四类用地允许局部高彩度点缀；

	照明
	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灯箱、橱窗内透等）；
平均亮度：居住区/医院/科教区≤200cd/㎡、一般公共区≤300cd/㎡、商业区≤600cd/㎡；
中性光及暖光为主≤4200K；允许局部冷光：5500K以上；
禁止动态。


产业园区
产业园区产业地位突出、特色鲜明、空间载体完备、企业集聚显著。
区域范围
主要包含由行业主管部门确定的文化、体育、商务会展等产业园区。
控制原则
结合“两区”建设，突出创新引领战略，围绕盘活可利用产业空间、高标准建设产业园区的目标，区域内的户外广告设施通过采用现代化、国际化、精品化的表达形式，合理运用先进的技术，来演绎户外广告的时代感和艺术性，提升区域环境整体的品质和品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控制细则
（1）产业园区与限制设置区域相交界面，应遵循限制设置区域要求；

（2）产业园区范围内临城市道路界面的两侧建筑，应遵循所在区域的控制要求设置；
（3）除以上区域外按照允许一级设置要求；
①宜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等形式； 

②可在三类、四类用地范围内设置电子显示装置类广告、激光投影广告、实物造型广告、墙面彩绘涂鸦等多种形式广告，增强艺术沉浸与观赏体验；

③可在主题活动期间，设置临时性广告设施，可采用多元形式、色彩鲜艳明快，营造多样化的活力氛围；
④设置高度宜控制在建筑高度24米以下区域，以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裙楼墙面为主，超高层建筑及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⑤建筑后退用地红线距离满足5米及以上，可设置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宜采用科技化、创意化与区域特色结合的艺术化形式，点缀街区活力空间，不得占用盲道且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使用，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二。
⑥电子显示装置类户外设施设置应满足相关交通安全、设置距离等要求，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四、附件五。
（4）充分运用城市美学，结合区域环境整治、景观小品一体化设计，围绕城市门户、市区重点区域、居民社区、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区域，设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用来宣传首都形象、区域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可利用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发布公益户外广告内容。应将公益户外广告设施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整体环境，设置遵循附件三“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原则及设置要求”要求。
控制要求
	户外广告设置总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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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
区域
	一类用地
园地、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及体育场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体育场地、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公交场站设施、其他公交场站
	二类用地
文化活动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工业研发用地、物流用地、铁路货运站、公路货运枢纽、社会停车场用地、广场用地、公园绿地（除公园绿地水面）
	三类用地
图书与展览用地、体育场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公路附属设施用地、机场用地、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中的站点及附属设施、城镇道路用地（道路红线内仅允许公交站亭和收费站设置）、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枢纽、港口客运码头
	四类用地
商业用地（除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公共交通枢纽。

	允许设置一级区域
	区域系数≤0.3

用地系数≤0.1
	区域系数≤0.3

用地系数≤0.2
	区域系数≤0.3

用地系数≤0.4
	区域系数≤0.3

用地系数≤0.6

	户外广告设施品质要求

	风格
	宜采用现代中式风格、现代风格及其他体现园区特色的风格形式

	色彩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四类用地可使用对比色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100°-18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色相。
以中低彩度（色度值≤10）为主，高彩度色彩局部点缀。

	照明
	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灯箱、自发光、橱窗内透等）
平均亮度：一般公共区≤300cd/㎡、商业区≤600cd/㎡
禁止动态，步行街允许局部动态（1/3）


重点商圈
重点商圈是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关键地区，是城市文化、经济、活力的写照，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支撑。
区域范围
全市范围内的国际级、城市级、地区级商圈和特色消费街区。
控制原则
立足首都发展新阶段，应对消费需求及消费理念的转变，结合传统商场和商圈升级改造、繁荣夜间经济、促进特色消费街区发展和北京消费季氛围营造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重点工作，充分挖掘不同商圈的区位优势和特色内涵，以创意多元的展示形式，突出全球魅力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特点，设置景观化、艺术化、场景化的户外广告设施，展示传统老字号品牌文化及国际时尚商业环境，营建纷华典雅、活力十足、特色鲜明的首都商业氛围，丰富市民体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影响力和美誉度的国际消费服务金名片。
控制细则
（1）重点商圈范围内属于传统中轴线临街两侧建筑区域，应遵循限制一级设置区域要求；
（2）以承载区域内综合消费服务的区级重点商圈，遵循允许一级设置区域要求，打造地区活力节点，展现丰富多样的生活休闲商业环境。
①可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精品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实物造型广告、电子显示装置类广告等形式，结合建筑载体条件一体化设置，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二；
②设置高度宜控制在建筑高度24米以下区域，以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裙楼墙面为主，超高层建筑及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③建筑后退用地红线距离满足5米及以上，可设置中、小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宜采用时尚创意与区域特色结合的艺术化形式，点缀街区活力空间，不得占用盲道且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使用，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二。
④除大型商业广场玻璃幕墙外，其他区域不应设置喷绘、粘贴类广告设施。
（4）以面向北京市及国际消费服务的市级重点商圈以及特色消费街区，遵循允许二级设置区域要求，助力打造国际消费服务金名片；
①可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精品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实物造型广告、电子显示装置类广告、激光投影广告等形式，结合建筑载体条件一体化设置，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二；
②设置高度宜控制在建筑高度36米以下区域，以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裙楼墙面为主，超高层建筑及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③建筑后退用地红线距离满足5米及以上，可设置中、小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宜采用时尚创意与区域特色结合的艺术化形式，点缀街区活力空间，不得占用盲道且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使用，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二。
④除大型商业广场玻璃幕墙外，其他区域不应设置喷绘、粘贴类广告设施。
（5）重点商圈内商业步行街区
①宜采用精品橱窗广告、附着平行式广告形式；可采用电子显示装置类广告、激光投影广告、实物造型广告、附着垂直式广告等多种形式，鼓励结合创新技术，打造体验式、参与式、互动式商圈，设置要求详见附件二；
②设施设置高度控制在建筑物50米以下区域，以多层建筑墙面和高层建筑裙楼墙面为主，超高层建筑及高层建筑的主体墙面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③建筑后退用地红线距离满足5米及以上，可设置中、小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宜采用时尚创意与区域特色结合的艺术化形式，点缀街区活力空间，不得占用盲道且不得影响无障碍设施的使用，具体设置要求详见附件二。
④除大型商业广场玻璃幕墙外，其他区域不应设置喷绘、粘贴类广告设施。

（6）重点商圈应结合所在的街区定位、历史人文、景观风貌、空间尺度、建筑体量及风格等要素，在街区规划中进一步细分商业广告设施设置总量要求。
（7）重点商圈内属于传统风格建筑，宜设置在建筑首层及二层橱窗位置，不得破坏和遮挡建筑特色风貌结构。
（8）充分运用城市美学，结合区域环境整治、景观小品一体化设计，围绕城市门户、市区重点区域、居民社区、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区域，设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用来宣传首都形象、区域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可利用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发布公益户外广告内容。应将公益户外广告设施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整体环境，设置遵循附件三“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原则及设置要求”要求。
控制要求
	户外广告设置总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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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
区域
	一类用地
园地、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及体育场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中的商业服务设施、体育场地、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公交场站设施、其他公交场站
	二类用地
文化活动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工业研发用地、物流用地、铁路货运站、公路货运枢纽、社会停车场用地、广场用地、公园绿地（除公园绿地水面）
	三类用地
图书与展览用地、体育场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公路附属设施用地、机场用地、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中的站点及附属设施、城镇道路用地（道路红线内仅允许公交站亭和收费站设置）、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枢纽、港口客运码头
	四类用地
商业用地（除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公共交通枢纽。

	允许设置

一级区域
	区域系数≤0.3

用地系数≤0.1
	区域系数≤0.3

用地系数≤0.2
	区域系数≤0.3

用地系数≤0.4
	区域系数≤0.3

用地系数≤0.6

	允许设置

二级区域
	区域系数≤0.5
用地系数≤0.1
	区域系数≤0.5
用地系数≤0.2
	区域系数≤0.4

用地系数≤0.4
	区域系数≤0.4

用地系数≤0.6

	户外广告设施品质要求

	风格
	传统风格、现代中式风格、现代风格等

	色彩
	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类似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
四类用地可使用对比色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100°-18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色相。
以中低彩度（色度值≤10）为主，高彩度色彩局部点缀。

	照明
	间接照明方式（正面投光、背投光、侧溢光等）
直接照明方式（灯箱、自发光、橱窗内透等）
平均亮度：一般公共区≤300cd/㎡、商业区≤600cd/㎡
禁止动态，步行街允许局部动态（1/3）


第六章 保障措施
健全专项规划体系
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结合地方性法规规定，逐步建立和完善“全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方案”多级户外广告设置规划体系。
全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明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控制区域划分标准和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要求，确定户外广告设施总量、类型以及设置密度、面积上限、亮度控制、设置期限等规划指标。
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依据专项规划和结合街区层面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细化街区内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区域划分，明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确定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地块、风貌要求、设置密度、面积上限、亮度控制、运行时间、设置期限以及临时性商业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要求等规划内容。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方案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方案应当符合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规定的规划条件和设置要求，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期限不得超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的期限。
推广应用综合服务信息系统
通过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管理综合服务信息系统，融入数字化城市监督治理体系，提高治理效率，提升城市户外广告精细化治理水平。
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人应当在综合服务信息系统查询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规定的规划条件和设置要求，征得载体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同意后，编制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方案，上传至综合服务信息系统，并向社会公开。
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文本成果将形成独有的条形编码，纳入到综合服务信息系统，实行规划动态管理，形成各类规划管理文件档案的数字化、可视化管理与利用。
强化重点区域品质保障
为更好的展现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助力新时代首都发展，体现首都特色风貌，提升城市景观，以下区域应单独编制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街区规划，经市级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包括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中轴线、奥林匹克中心区、三山五园、北京城市副中心、重点站区、及城市二环、三环、四环路段。
做好设施安全和日常维护 

户外广告设施的设计、施工和维护管理，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的规定。户外广告设施应由具备相关资质的企业进行设计、施工安装，确保设施安全规范设置，体现精湛制作工艺。户外广告设施所有人要按照《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和日常维护责任；在设计使用期限内，要做好设施的安全运行维护，到期应及时拆除或更换。

加大宣传培训力度
逐级组织开展市区街三级管理人员、执法人员、规划编制人员及相关从业人员的规划管理培训工作，拓展规划宣传渠道，引导企业、商户自觉依法依规设置。
推动减量提质发展

突出把握首都发展、减量集约、创新驱动、改善民生的要求，通过“拆违规、减冗余、治脏乱、提品质”等更新治理措施，撤除禁止设置区域内和存在禁止设置情形的违规设施，更新严重损坏、松动腐蚀等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整合数量过多、过密且容量超标的设施，美化提升与区域风貌严重不符、老旧残损等影响城市容貌的设施，结合区域内建筑风貌的优化提升和使用功能的转型更新，全面推动现状户外广告设施的减量提质。

加强执法监督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要加强户外广告设施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予以纠正，并依法查处。各区城市管理部门要做好本区户外广告设施的监督管理工作，及时宣传行业政策、标准和规范。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在城市管理等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做好本辖区内户外广告设施的日常管理、监督和检查。

附  件
一、户外广告设施术语定义
二、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负面清单

三、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原则及设置要求
四、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类型要求详解
五、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品质要求详解
六、户外广告设施用地分类对应表
七、指导手册户外广告设施规划查询指导手册
一、户外广告设施术语定义
1.商业性户外广告设施：以营利或商业推广为目的设置的商业属性的户外广告设施，内容为商品、服务等。
2.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宣传城市形象特色，为社会公众切身利益和社会风尚服务，促进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非营利性户外广告设施。
3.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为举办商品交易、产品展销、商业庆典等临时性商业活动设置的短期性户外广告设施。
4.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依附于建（构）筑物、公共设施、移动载体设施的户外广告设施。
5.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具有独立支撑，以室外地面为载体的户外广告设施。
6.户外电子显示装置类广告设施：以电子屏幕光源为载体发布信息的户外广告，主要包括LED/LCD电子显示屏/玻璃屏/光栅屏。
7.激光投影类户外广告设施：指使用激光投影光源设备等将画面内容投射到建构筑物表面的户外广告设施。
8.橱窗广告设施：指依托商业建筑（店铺）临街面底部一层至二层且不凸出外墙面的玻璃橱窗，利用其内部空间向户外空间展示宣传的户外广告设施。
9.实物造型广告设施：指采用艺术化、景观化的立体实物造型来展示商品信息。
10.建筑立面：指建筑和建筑的外部空间直接接触的界面，以及其展现出来的形象和构成的方式；建筑主立面，是指建筑物从主要观赏角度可见的立面。
12.户外公共空间：指建筑红线以外，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开放空间。
13.用地红线：指各类建筑工程项目用地的使用权属范围的边界线。
14.道路红线：指规划的城市道路用地的边界线。
二、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负面清单
以下情形禁止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交通安全设施、市政公共设施、立交桥、人行过街桥、铁路桥等桥梁，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危险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
影响交通安全设施、市政公共设施、交通管理设施、消防安全标志、无障碍设施的使用。

在建筑物顶部，或者超出建筑物顶部。
妨碍机场、火车站、城市轨道交通场站、公共汽电车场站等交通场站的安全运行；
影响道路交通安全。
1.遮挡路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

2.妨碍安全视距；

3.对行人、驾驶员产生眩光；

4.影响道路通行；

5.在高速公路沿线道路红线两侧50米范围内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不含服务区和收费站出入口）；
6.在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内设置大型落地式户外广告；

7.使用与道路交通指示标志一致或相近的颜色等。

妨碍他人生产生活：
1.播放声响；
2.投影居住建筑以及未经产权人同意的其他建筑；
3.在居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100米范围内，正向面对居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4.遮挡居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等建筑的通风、采光。


破坏城市景观：
1.设置大型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走字屏户外广告设施；
2.影响植物生长，损毁公共绿地、古树名木。

违反规划利用户外台阶、楼梯扶手、栏杆、建筑物窗户设置。

违反规划确定的亮度控制要求。
破坏建（构）筑物外观，或者影响建（构）筑物安全和功能。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设置情形。
三、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布局原则及设置要求

充分发挥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中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明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规划布局原则及要求如下：
布局原则
1．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等城市门户区域可规划设置独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用于重大活动环境景观布置、城市宣传及区域特色宣传，注重景观造型与区域环境协调融合。
2．在区域环境景观提升中，可结合设施更新、绿化景观，规划设置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服务群众身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宣传。 

3．居民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区域，可结合院墙适当设置围墙式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宜小不宜大、宜少不宜多。
4.电子显示装置类户外广告设施发布公益广告时长不得低于广告总时长的25%。
5.用于发布公益广告的公交候车亭广告设施不少于总量的10%。
基本要求：
1.设施设置应当安全规范、整齐有序、品质优良、工艺精细设置，进一步优化提升周边环境，应逐步淘汰设施陈旧或工艺落后、出现严重锈蚀残损的设施。
2.设施应纳入街区户外广告设置规划。
3.设施设置应遵循相关类型要求，见附件二。
4.设施总量参照商业户外广告设施控制系数计算，设置面积应纳入户外广告设施总面积。
5.设施设置应符合《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
6.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户外公益广告设施发布商业广告，不得以公益广告名义变相设计、制作、发布商业广告。
四、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类型要求详解
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
1.平行式户外广告设施：
结合建（构）筑物结构整体设置，设施上沿距地面不高于50m，下沿底部净空高度不低于3m，凸出所依附建构筑物墙面的距离不超过0.3m。
2．垂直式户外广告设施：
（1）仅适用于商业步行街。
（2）结合建（构）筑物结构整体设置，设施上沿距地面不高于50m，下沿底部净空高度不低于3m。
（3）设施本体高度不超过6m，厚度不超过0.3m，突出墙面的距离不超过1.2m，相邻设施的水平距离不小于6m。
3．围墙户外广告设施：
（1）用于公益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于居住小区或者机关、企事业单位围墙，同一围墙附着广告设施应统一位置、尺寸和间距。
（2）附着于实体围墙设置，总面积不得超实体围墙面积20%，高度不得大于围墙高度的1/3，宽度不得大于围墙柱墩之间实体墙面的2/3，突出墙面的距离不得超0.1m，相互之间至少间隔一段同宽度围墙，且同一围墙总数不超出10块。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1.除商业步行街外，不宜设置在城市道路红线区域内，避免占用人行交往空间。
2.宜在公园、广场区域设置，并结合景观艺术造型一体化设计，与所处街区环境尺度及景观风貌相协调。
3.与相邻建筑或道路红线的距离不小于广告设施倒杆距离。
4.小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整体高度应低于4m，相邻广告设施间距宜大于100m，单幅广告面积宜小于2.5㎡。
5.中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整体高度应低于4m，相邻广告设施间距宜大于200m，单幅广告面积宜2.5㎡-10㎡之间。
6.大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1）适用于公园、广场等开阔区域。
（2）设施与相邻建筑或道路红线的距离不小于广告设施整体高度的2倍，相邻广告设施间距不小于800m，单幅广告面积不大于50㎡。
公交车身户外广告设施
1.仅适用于公共交通固定运营线路上的公共汽电车，采用喷涂或者粘贴形式。

2.长安街从王府井路口以西（不含王府井路口）至西单路口以东（不含西单路口）的路段和天安门广场地区禁止有车身广告的车辆通行，因举行大型活动临时调用的车辆除外。

3.按照城市管理部门组织编制的公共汽电车车身户外广告设置方案设置。

公交候车亭广告设施
1.广告设施面积大小与公交候车亭总体造型比例相协调，不得设置在公交车站内座椅、公交候车亭顶部、公交候车亭边缘区域和站牌。
2.宜采用灯箱形式，停靠线路10条以下的站点，广告数量不超过4块；停靠线路10条及以上的站点，广告数量不超过8块。
3.按照城市管理部门组织编制的公交候车亭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方案设置。
橱窗式户外广告设施
1.符合建筑物规划明确的橱窗位置，并纳入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总面积。
2.橱窗式户外广告设施应设置于橱窗内侧，与橱窗玻璃距离应≥0.5m。
3.宜设置实物造型广告或灯箱式广告，商圈内可利用橱窗设置电子显示屏广告，并遵循户外广告电子显示屏装置设置管理规范要求。
4.不得在橱窗上粘贴广告，橱窗内侧不得堆放杂物，避免破坏沿街垂直界面。
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1.符合本市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设置管理规范要求。
2.宜设置在商圈、文化中心、体育中心。

3.在多层建筑或者高层建筑裙房上设置附着式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下沿距地面高度宜大于6米，上沿不超过建筑物顶部且距地面高度不宜超过24米。

4.落地式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仅可以在商业步行街、广场等开阔区域设置，不得占压盲道，不得影响行人通行。
5.除商圈、文化中心、体育中心外，其他区域设置的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不宜播放动态画面，每个固定画面的播放时间应当不少于15秒，画面切换应采取慢转换方式。
6.满足国家和本市网络安全管理要求，遵守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确定的运行时间和公益宣传播放要求。
灯光秀户外广告设施
1.灯光秀户外广告设施是指利用建（构）筑物灯光照明设施，通过系统控制，将灯光组合成文字、图案进行展示广告内容的系统设施。
2.灯光秀户外广告设施应由各区政府结合辖区风貌组织设置，主要用于重大活动、节日宣传及景观环境布置。
3.按照《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由区城市管理部门提请市城市管理部门组织论证，经论证符合要求的方可设置。

实物造型户外广告设施
1.实物造型户外广告设施指采用艺术化、景观化的立体实物造型来展示商品信息。
2.适用于商业步行街及商圈内，作为临时性商业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并与所处街区环境尺度及景观风貌相协调。
3.实物造型所展示信息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不得违反公序良俗。
4.设置范围不得超出活动举办场所，没有活动举办场所的，不得设置，并于活动结束后2日内撤除。

五、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品质要求详解

设施风格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风格应与北京市建筑风格相匹配，与所在街区风貌相协调统一。
设施色彩

户外广告设施色彩是公众对街区环境视觉感知的重要因素之一，应正确引导户外广告设施的色彩搭配，使其与建筑立面色彩相协调，将有效改善街区市容环境、提升户外广告品质。
本规划根据北京市的城市色彩特性，要求户外广告设施主色避免出现高彩度、高明度色彩，且应与建筑主色的彩度、明度相协调。
1.色相：即颜色的相貌。
依据孟塞尔颜色系统中色相搭配原理（见图），控制户外广告设施的主色与建筑主色的色相搭配关系。以建筑主色在色相环中的位置为基准，偏离指定角度，得到的范围即为户外广告设施主色色相的选择范围。

图  色相环配色关系图
（1）同色相配色(H1)：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2）类似色相配色(H2)：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3）对比色相配色(H3)：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100°-18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4）无色彩或与金属色配色(H4)：当建筑主色为无色系时，户外广告主色允许为金属色或无色系任意搭配。
2. 彩度：即颜色的鲜艳饱和程度。
以色环上的颜色与明度轴上等明度灰色进行混合，可以衍生出从艳色，到色相色味逐渐消失的不同灰色色谱区间。从而区分出颜色色相个性明细的高彩度色域（16-26）、中彩度色域（8-16）和色相个性接近小时的低彩度色域（1-8）。

设施照明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夜间活动变得更为丰富，城市夜间照明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通过照明使户外广告在夜间得到更好的表达，也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规划通过合理的控制照明方式、亮度等级，提升户外广告夜间视看效果，同时确保经济、节能，避免形成光污染、光干扰。
1．照明方式：户外广告设施照明可采用直接照明、间接照明等方式；商业区、居民区及人员密集场所的户外广告设施不宜采用外投光照明方式。
（1）无照明或不照明
（2）间接照明方式：包括投光照明、侧发光照明、背溢光照明等。
（3）直接照明方式：包括灯箱照明、裸光源照明、电子显示屏等。
2.照明亮度：规划区内户外广告其夜间表面的平均亮度限值（cd/m2）满足下列要求，且电子显示装置应当具备亮度调节功能

	环境
区域
	代号
	E1
	E2
	E3
	E4

	
	对应的区域
	森林公园
自然保护区农林区
	居住区
医院
科教区
	一般公共区
	商圈

	表面亮度限制
	—
	200
	400
	600


3.照明动态：动态设置是否恰当，是影响户外广告品质的又一重要因素。动态设置合理得当，可对烘托场地氛围起到积极的作用；不合理的户外广告动态，不但会带来交通安全隐患，还会破坏环境氛围，影响市容环境。
本次规划根据户外广告是否有动态和动态的比例分别控制。分为：禁止动、局部动态（比例低于1/3）、整体动态（比例超过2/3）； 
六、户外广告设施用地分类对应表
	北京市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分类指南（试行）
	户外广告设施
管控等级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含义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地类
标注
	
	
	

	02


	
	
	
	园地
	指种植以采集果、叶、根、茎、汁等为主的集约经营的多年生作物，覆盖度大于50%或每亩株数大于合理株数70%的土地，包括用于育苗的土地
	一类
管控用地


	
	0201
	
	
	果园
	指种植果树的园地
	

	
	
	
	0201A
	葡萄
	指集约经营的主要种植葡萄等多年生作物的其他种植园用地
	

	
	0204
	
	
	其他园地
	指种植桑树、可可、咖啡、油棕、胡椒、药材等其他多年生作物的园地，包括用于育苗的土地
	

	
	
	
	0204A
	花卉
	指集约经营的主要种植花卉等多年生作物的其他种植园用地
	

	
	
	
	0204B
	药材
	指集约经营的主要种植药材等多年生作物的其他园用地
	

	
	
	
	0204C
	桑树
	指集约经营的主要种植桑树等多年生作物的其他种植园用地
	

	
	
	
	0204D
	果木苗圃
	指主要用于果树苗木等培育的苗圃用地 ，标注果木苗圃，不包括林业苗圃
	

	
	
	
	0204E
	盆栽植物
	指集约经营的利用花盆种植的多年生园艺作物的其他种植园用地
	

	
	
	
	0204F
	其他园艺
	指集约经营的的种植其他园艺作物的其他种植园用地
	

	07


	
	
	
	居住用地
	指城乡住宅用地及其居住生活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包括村庄内部道路用地
	

	
	0702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指为城镇居住生活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包括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以及托儿所、社区卫生服务站、文化活动站、小型综合体育场地、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设施，以及菜市场、超市、便利店、理发、洗衣、药店等社区商业服务设施，不包括中小学、幼儿园用地
	一类管控用地
（仅允许社区商业服务设施、体育场地设置）


	
	
	
	0702A
	社区管理设施
	指居委会、为城镇居住生活配套的社区服务中心、社区管理服务用房、社区警务站（室）等用地
	

	
	
	
	0702B
	托儿所
	指独立占地的托儿所用地
	

	
	
	
	0702C
	社区体育场地
	指为城镇居住生活配套的体育设施用地，包括独立占地的小型全民健身中心、小型综合体育场地等用地
	

	
	070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指为农村生产生活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包括农村社区服务站以及村委会、供销社、兽医站、农机站、托儿所、文化活动室、小型体育活动场地、综合礼堂、农村卫生服务站、农村幸福晚年驿站、村邮站、宗祠等用地，以及菜市场、超市、便利店、理发、洗衣、药店等农村商业服务设施，不包括中小学、幼儿园用地
	一类管控用地
（仅允许社区商业服务设施、体育活动场地设置）

	
	
	
	0704A
	农村社区管理设施
	指村委会、农村社区服务站等用地
	

	
	
	
	0704B
	农村社区生产服务设施
	指为农村生产服务设施用地，包括农村兽医站、农机站等用地
	

	
	
	
	0704C
	农村社区体育场地
	指农村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0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指机关团体、科研、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社会福利等机构和设施的用地，不包括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和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803
	
	
	文化用地
	指图书、展览等公共文化活动设施用地
	

	
	
	080301
	
	图书与展览用地
	指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科技馆、纪念馆、美术馆和展览馆、会展中心等设施用地。包括企业所属独立占地的科技馆、博物馆、展览馆等，不包括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工会系统等内部设立的该类设施用地
	三类管控用地

	
	
	080302
	
	文化活动用地
	指社区以上级别的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文化馆、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设施用地
	二类管控用地

	
	0805
	
	
	体育用地
	指体育场馆和体育训练基地等用地，不包括学校、企事业、军队等机构内部专用的体育设施用地
	

	
	
	080501
	
	体育场馆用地
	指室内外体育运动用地，包括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大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全民健身中心等用地
	三类管控用地

	09
	
	
	
	商业服务业用地
	指商业、商务金融以及娱乐康体等设施用地，不包括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和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901
	
	
	商业用地
	指零售商业、批发市场及餐饮、旅馆及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等服务业用地
	

	
	
	090101
	
	零售商业用地
	指商铺、商场、超市、服装及小商品市场等用地
	四类管控用地

	
	
	090102
	
	批发市场用地
	指以批发功能为主的市场用地
	

	
	
	
	0901

02A
	露天批发市场
	指独立地段的农产品、服装、建材等产品的露天批发市场用地
	

	
	
	090103
	
	餐饮用地
	指饭店、餐厅、酒吧等用地
	

	
	
	090104
	
	旅馆用地
	指宾馆、旅馆、招待所、服务型公寓、有住宿功能的度假村、企事业单位下属职工疗养院等用地
	

	
	
	
	0901

04A
	民宿
	指农村集体组织及其引进的商业资本利用闲置宅基地等集中修缮、翻建为民宿、客栈等乡村旅游设施用地
	

	
	
	090105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指零售加油、加气、充换电站、电信、邮政、供水、燃气、供电、供热等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二类管控用地

	
	0902
	
	
	商务金融用地
	指金融保险、艺术传媒、研发设计、技术服务、物流管理中心等综合性办公用地
	三类管控用地

	
	
	090201
	
	金融保险用地
	指银行、证券期货交易所、保险公司等用地
	

	
	
	090202
	
	艺术传媒用地
	指文艺团体、影视制作、广告传媒等用地
	

	
	
	090203
	
	办公研发用地
	以科技研发、创意、设计为主，可兼容相关配套服务及小试的企业办公用地
	

	
	
	090204
	
	其他商务用地
	指贸易、咨询、服务等办公用地
	

	
	0903
	
	
	娱乐康体用地
	指各类娱乐、康体等设施用地
	四类管控用地

	
	
	090301
	
	娱乐用地
	指剧院、音乐厅、电影院、歌舞厅、网吧以及绿地率小于 65％的大型游乐等设施用地
	

	
	
	090302
	
	康体用地
	指高尔夫练习场、赛马场、溜冰场、跳伞场、摩托车场、射击场，以及水上运动的陆域部分等用地
	

	
	0904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指除以上之外的商业服务业用地，包括以观光娱乐为目的直升机停机坪等通用航空、汽车维修站以及宠物医院、洗车场、洗染店、照相馆、理发美容店、洗浴场所、废旧物资回收站、机动车、殡葬、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网点、物流营业网点、旅游信息服务等用地，以及业余学校、民营培训机构等通过市场配置的服务设施用地
	二类管控用地

	10
	
	
	
	工矿用地
	指用于工矿业生产的土地
	

	
	1001
	
	
	工业用地
	指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装备修理、自用库房及其附属设施用地，包括专用铁路、码头和附属道路、停车场等用地，不包括采矿用地
	

	
	
	100101
	
	一类工业用地
	指对居住和公共环境基本无干扰、污染和安全隐患，布局无特殊控制要求的工业用地
	二类管控用地

	
	
	100104
	
	工业研发用地
	融合技术研发、中试、无污染生产等新型产业功能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的用地
	二类管控用地

	11
	
	
	
	仓储用地
	指物流仓储和战略性物资储备库用地
	

	
	1101
	
	
	物流仓储用地
	指国家和省级战略性储备库以外，城、镇、村用于物资存储、中转、配送等设施用地，包括附属设施、道路、停车场等用地
	

	
	
	110101
	
	物流用地
	兼具货物储存配送、集散中转、包装加工、批发交易及物流信息处理等多种功能的用地
	二类管控用地

	12
	
	
	
	交通运输用地
	指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码头、管道运输、城市轨道交通、各种道路以及g等交通运输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不包括其他用地内的附属道路、停车场等用地
	

	
	1202
	
	
	公路用地
	指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用地及附属设施用地，不包括已纳入城镇集中连片建成区，发挥城镇内部道路功能的路段，以及公路长途客货运站等交通场站用地
	

	
	
	120202
	
	公路附属设施用地
	指为保障公路安全运行设置的设施、设备以及专用建筑物、构筑物等，主要包括服务设施、养护管理设施及综合检查站管理设施等，不包括公路长途客货运站等交通场站用地
	三类管控用地

	
	1203
	
	
	机场用地
	指民用及军民合用的机场用地，包括飞行区、航站区等用地，不包括净空控制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三类管控用地

	
	1206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
	指独立占地的城市轨道交通地面以上部分的线路、站点及附属设施用地
	三类管控用地
（仅允许站点及附属设施用地设置）

	
	1207
	
	
	城镇道路用地
	指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专用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等用地，包括其交叉口用地
	三类管控用地
（道路红线内仅允许设置公交站亭和收费站户外广告设施）


	
	
	120701
	
	快速路用地
	指快速路用地
	

	
	
	120702
	
	主干路用地
	指主干路用地
	

	
	
	120703
	
	次干路用地
	指次干路用地
	

	
	
	120704
	
	支路用地
	指支路用地
	

	
	
	120705
	
	街坊路用地
	指作为支路以下道路等级，为短距离地方性交通活动服务，可为机动车、步行或非机动车中的一种或几种交通方式提供通行条件的城市道路
	

	
	
	
	120705A
	胡同用地
	指胡同用地
	

	
	
	120706
	
	其他道路用地
	指除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和胡同外的城市道路用地，如步行街、自行车专用路等用地
	

	
	1208
	
	
	交通场站用地
	指交通服务设施用地，不包括交通指挥中心、交通队等行政办公设施用地
	

	
	
	120801
	
	对外交通场站用地
	指铁路客货运站、公路长途客货运站、港口客运码头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120801A
	铁路客运站
	铁路客运站及其配套附属设施等用地，包括场站两端咽喉区及其配套附属设施用地
	三类管控用地

	
	
	
	120801B
	铁路货运站
	铁路货运站及其配套附属设施等用地，包括场站两端咽喉区及其配套附属设施用地
	二类管控用地

	
	
	
	120801C
	公路客运枢纽
	指公路客运枢纽及其附属用地
	三类管控用地

	
	
	
	120801D
	公路货运枢纽
	指公路货运枢纽及其附属用地
	二类管控用地

	
	
	
	120801E
	港口客运码头
	指港口客运码头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三类管控用地

	
	
	120802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指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及附属设施，公共汽（电） 车首末站、停车场（库）、保养场，出租汽车场站设施等用地，以及轮渡、缆车、索道等的地面部分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120802A
	轨道交通车辆基地
	指轨道交通的车辆基地、附属设施等用地，不包括轨道站点
	一类管控用地

	
	
	
	120802B
	公共交通枢纽
	服务于以城市公共交通为主的多种城市客运交通之间转换的客运枢纽用地
	四类管控用地

	
	
	
	120802C
	公交场站设施
	指公交保养场、公交中心站、公交首末站、出租汽车的停车场（库）等地面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包含农村公交场站用地
	一类管控用地

	
	
	
	120802D
	其他公共交通场站
	指以公共交通功能为主的出租车、轮渡、缆车、索道等的地面部分用地
	一类管控用地

	
	
	120803
	
	社会停车场用地
	指独立占地的公共停车场和停车库用地（含设有充电桩的社会停车场），不包括其他建使用地配建的停车场和停车库用地
	

	
	
	
	120803A
	公共停车场
	指公共使用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和停车库用 地，包括农村公共停车场用地，不包括其他各类用地配建的停车场（库）用地和社会公共换乘停车场用地
	二类管控用地


七、户外广告设施规划查询指导手册
步骤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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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示意
以首都功能核心区内国瑞购物中心为例
第一步：查看“第二章 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布局-禁止设置区域”及“附件二负面清单”，确定本建筑物并非位于禁止设置区域，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并非属于禁止设置情形；
第二步：测算建筑物临街立面24m以下垂直投影面积；
根据“第三章 二、设施面积上限”要求，判断建筑物高度是否超过24米，若超过24米，按24米高度计算建筑立面垂直投影面积；若低于24米，按照实际建筑立面垂直投影面积计算。
国瑞购物中心建筑立面高度高于24米，故其建筑临街立面24米以下垂直投影面积=建筑物临街立面垂直投影长度198m x 24m = 4752㎡。
第三步：查看本建筑物所属控制区域,确定区域控制系数值；
查阅“第三章 表3-1”，该建筑物位于首都功能核心区范围内，属于限制设置区域一级控制区，区域控制系数为≤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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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判断建筑物所属用地类型，确定用地系数；
（1）根据项目上位规划及附件六 户外广告设施用地分类对应表，判断国瑞购物中心属于商业用地。
（2）查阅第三章 表3-1，判断商业用地属于四类用地，用地控制系数为≤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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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查询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面积上限要求，计算户外广告设施允许设置总面积上限、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户外广告设施允许设置总面积上限、建筑立面的户外广告许可面积上限、街区总量控制比例等要求。
（1）查阅第三章，可得户外广告设施允许设置总面积上限、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户外广告设施允许设置总面积上限计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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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有特殊设置需求，建筑立面控制比例、街区总量控制比例相关要求，实施弹性控制。
建筑物立面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许可面积上限如下：
[image: image6.png](1) HRETE RIS SRS ER: 858 m'
bZEFN - ERERFRE SEIR LR
ERAIGET I 24m A FEEIRFEIR2400m x K1TZR00.1 x FEZER0.6 = 144n
BAVERSN - SREAVHRESER LR
ERAIGET I 24m A FEEIRFEIR2400m x K1TZR00.1 x FEZER0.6 = 144n
BEZEFSN - SREAHRESER LR
ERIGET I 24m A FEEIRmIRA752m x KIS ZRER 0.1 x FRItbZRE0.6 = 285m
o FUAEFIN - EREARFRESER LR
< ERIGET I 24m A FEEIRmIRA752m x KIS ZRER 0.1 x FRItbZRE0.6 = 285m

()BT EA I ERIER B R R
108w BT B R R 1 98m x BRI 64m x BT EISHILLAI30% = 3801.6n7

198m
198

©





第六步：若设置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可按照附件三 类型要求，计算可设间距及单幅面积，得出允许设置面积。

